承 诺 函
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：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我司与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，按照采购合同约定，我司向贵司供货，由贵司向我司支付货款。我司6月供货额6400000元（人民币大写：陆佰肆拾万  ）,贵司应于2020年  9月 30 日前向我司支付货款6400000元（人民币大写：陆佰肆拾万      ），现因我司资金周转困难，特申请贵司提前支付货款  640万元（人民币大写： 陆佰肆拾万  ），现为了保障双方合法权益，我司向贵司做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我司同意，贵司每提前一日支付货款，我司按申请支付货款的0.02%/日（万分之二每日）给予现金折扣，贵司直接从支付货款中扣除；
二、我司对该笔现金折扣不再向贵司索要，否则承担违约责任；
三、本承诺函自我司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本承诺函不可撤销，未经贵司同意，我司不得修改。


承诺人：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8月26日
